
嘉義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49 次會議 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:民國 114 年 9 月 18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

貳、 會議地點:本府 6樓第 1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林副市長瑞彥兼副召集人代理 

肆、 出席委員:詳會議簽到簿 

伍、 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：詳會議簽到簿     紀錄：蔡雨樺 

陸、 審議案件 

討論事
項編號 

第 1 案 
所屬行政轄

區 
嘉義市 

案由 
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(部分機關用地(機 6、
機 62)為機關用地(機 63)、部分機關用地(機 6)為道路
用地) (配合嘉義市圖書館總館園區興建計畫)案 

說明 

一、計畫緣起 

嘉義市長年缺乏一座大型圖書總舘作為推動在
地知識典藏與全齡學習的知識中心，鑒於近年各縣市
及各國城市相繼新建公共圖書館，不斷突破既有框
架，以滿足新世代使用者的多元需求，本市提出「經
濟 5+1 政策」以知識帶動城市轉型，109年起開始規
劃興建嘉義市圖書館總舘園區。 

現有文化局圖書館(總舘)自 82 年開舘至今，面臨
建築物老舊與藏書空間不足的窘境，除未達到「圖書
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」之總館樓地板面積須達 1萬平方
公尺規定外，現約 34 萬冊藏書量加上每年新增 1 萬
冊以上圖書資料，空間早已達到飽和。根據國家圖書
館公佈「112 年臺灣閱讀風貌及全民閱讀力」年度報
告各縣市民眾閱讀力表現，嘉義市每人平均擁書冊為
1.97 冊、但每人借閱冊數達 2.74 冊，一直呈現供給
少需求多的現況。 

為使本用地符合未來提供嘉義市圖書館總館園
區使用，並取得興建嘉義市圖書館總舘園區所需土
地，爰提出將機關用地(機 6)(指定物資局原麻處使



用)、機關用地(機 62)(供法務部調查局嘉義市調查站
使用)變更為機關用地(機 63)(指定為嘉義市圖書館總
館園區使用)及道路用地。 

二、辦理情形： 

（一）公開展覽期間：自民國 114 年 8 月 7 日起
至民國 114年 9月 5 日，共 30日。 

（二）公開說明會：民國 114 年 8 月 22 日下午 2
時於嘉義之心城市願景館舉行。 

三、申請機關：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

四、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
五、變更位置及範圍：詳計畫書。 

六、變更計畫內容：詳計畫書。 

七、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：無。 

決議 

除下列內容修正外，餘照公展草案通過： 

1.交通分析等相關資料請更新至最新年度。 

2.汽車迴車道納入變 2 案，變更為道路用地。 

3.地下層開挖率不得超過基地面積之 80% 。 

4.請規劃單位依照意見修正計畫書、圖，授權由業
務單位查核確認後，再依法定程序發布實施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3時 

 


